
《五河县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办法（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bookmark: _GoBack]为全面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设施管护工作，巩固农田建设成果，确保建成的高标准农田长久持续发挥效益，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意见》（国办发〔2019〕50号）《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高标准农田工程设施管护办法（试行）〉的通知》（农建发〔2025〕4号）《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安徽省高标准农田工程设施管护实施细则〉的通知》（皖农建〔2026〕43号）等精神，县农业农村局于5月20日牵头起草了《五河县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
二、起草过程
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意见》（国办发〔2019〕50号）《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高标准农田工程设施管护办法（试行）〉的通知》（农建发〔2025〕4号）《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安徽省高标准农田工程设施管护实施细则〉的通知》（皖农建〔2026〕43号）等精神，县农业农村局于5月20日牵头起草了《五河县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6月2日《办法》书面征求了8家县有关单位和14个乡镇意见。
三、文件制定政策依据
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意见》（国办发〔2019〕50号）《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高标准农田工程设施管护办法（试行）〉的通知》（农建发〔2025〕4号）《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安徽省高标准农田工程设施管护实施细则〉的通知》（皖农建〔2026〕43号）等精神。
四、主要内容及要点
《五河县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办法（征求意见稿）》共七章二十八条。
第一章总则，主要包括《办法》目的、适用范围、建后的管护情况。
第二章管护主体及职责，明确各部门职责义务。
第三章管护人员，主要包括管护人员的配备、管护人员条件、管护人员使用办法。
第四章管护标准内容，主要包括管护应达标准、日常管护要求和出现问题应如何解决。
第五章管护资金，主要明确资金来源及使用。
第六章监督管理，主要明确了对管护过程的监督和管理。
第七章附则，主要包括《办法》施行时间以及对《五河县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办法（试行）的通知》（五政办〔2024〕8号）废止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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